
 

 

 

 

 
 

昆财采〔2020〕1号 

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认真执行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

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市级各采购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、各开发区财政分局： 

为确保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工作

顺利推进，请各单位认真执行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<财政部办

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云财采〔2020〕2

号）。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昆明市财政局反馈。 

附件：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

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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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〈财政部办公厅关于

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〉的通知

各省直预算单位， 各州、 市财政局， 镇雄县、 宣威市、 腾冲市财政

局，滇中新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（财力、库

〔 2020 〕 2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抓紧贯彻落实。 执行中如有问题？

请及时向省财政厅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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